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

建设科技新成果推荐证书

桂建科协推字[     ]第    号

有效期自200  年  月至200  年  月

申  请  表

广西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

（2015版）

	申请单位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盖章)
	申 请 时 间

	
	
	年  月  日

	通讯地址
	 
	邮政编码

	电话传真
	
	电子信箱
	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工商登记部门及营业执照编号

	
	
	
	

	企业性质
	
	组织机构代码证颁发单位
	组织机构代码

	
	
	
	

	联系人


	
	职   务
	电话传真（手机）
	

	
	
	
	电子信箱
	

	成果（产品）名称
	
	适用标准
	
	标准编号及

备案部门
	

	成果(产品)型号


	
	生产能力
	
	实际产量
	

	主要性能及指标说明（不多于300字）



	鉴定（评估）证书编号
	

	主持鉴定单位

（与证书相符）
	
	鉴定日期
	

	组织鉴定单位

（与证书相符）
	
	批准日期
	

	检测机构名称


	
	检测时间
	

	企业所在地

省级建委

（建设厅）

或鉴定证书

组织或主持单位

意见

（外省成果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广西各地级市

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意见

（区内成果）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广西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

审核意见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科技处备案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填写说明

一、《广西建设科技新成果推荐证书申请表》为广西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协会制定的统一标准格式。

二、本申请表规格一律为标准A4纸，竖装。电脑打印，字体为宋体、字号为5号。

三、申请单位：成果完成单位、或产品生产单位。

四、成果（产品）名称：必须与鉴定证书所载明的名称一致。

五、企业性质：国有或集体或民营或有限公司或私营公司；

六、适用标准：适用的标准，即国家、行业、地方和企业标准。

七、适用标准编号及备案部门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均有编号；适用企业标准的，需填写企业标准所登记备案的技术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名称。

八、推荐证书编号、有效期：由发证机关填写。

九、单位盖章：区外成果申办广西推荐证书，必须加盖省级建设厅（建委）或者鉴定证书的组织、主持单位公章；区内成果申办广西推荐证书，必须加盖地级市建委（建设局）公章。

十、申请办理推荐证书需要提供的资料：

（一）《广西新成果推荐证书》申请表；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，法人代表证、组织机构代码；代理商还须提供相关代理证明（代理合同或代理委托书等）；

（三）省（部）级科技行政主管（科技管理）部门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鉴定证书；

（四）国家及省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（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提供）；

（五）法定检测机构出具的距申请日一年内的检测、测试报告（包括工程、建筑材料、卫生、消防、环保、节能等）；

（六）成果研制和生产报告；
（七）应用技术标准、规范、规程、工法、标准图、操作手册、使用维护管理手册或技术指南等相关资料；
（八）经济、社会和环境效益分析；
（九）用户意见；

（十）其他有关资料。

以上资料必须齐全、合法。申报单位应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十一、特别说明 ：①申请表一式3份。② 鉴定证书必须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，验证原件，留存复印件。 ③其他资料提供复印件，一式1份。④委托办理的，需提供委托书；代理商代办的，需提供代理授权书或代理合同及代理单位的工商登记证等。
